
政府防疫1107新制宣導
Epidemic Prevention Notice

（親師生版）

秀岡校區防疫小組
2022.10.27.



本人確診 家人/室友確診 本人入境

通報班級導師/部門主管(疫調重點:快篩結果、過往確診史)

第8日起
返校

第0日起可直接返校
7天自主防疫期每2日須快篩

無症狀且返校前快篩陰性無症狀

返校指引懶人包
111年11月07日起實施

第0日起可直接返校
返校後有症狀時再快篩

三個月內曾確診過
至今未確診

或確診日已超過3個月



111年11月07日起
政府防疫新制



第0日 第1日 第2日 第3日 第4日 第5日 第6日 第7日 第8日

政府
規定

快篩
陽性

居家
隔離

居家
隔離

居家
隔離

居家
隔離

居家
隔離

居家
隔離

居家
隔離

解除
隔離

校園
指引

不上班
不上課

不上班
不上課

不上班
不上課

不上班
不上課

不上班
不上課

不上班
不上課

不上班
不上課

不上班
不上課

直接
返校

快篩
方式

確診者隔離期滿，免快篩即可直接解除居家隔離。

範例 10/31
(一)

11/01
(二)

11/02
(三)

11/03
(四)

11/04
(五)

11/05
(六)

11/06
(日)

11/07
(一)

11/08
(二)

當師生本人確診時 7＋0

返校指引
111年11月07日起
政府防疫新制



假設
同住家人室友
快篩陽性日
=最後接觸日

免匡範圍
(月份減3)

師生確診日 是否屬於
免匡範圍

返校指引

例1 11/01 08/01-11/01 10/15 是 無症狀或快篩陰性時
免匡列且照常到校

例2 09/15 是 無症狀或快篩陰性時
免匡列且照常到校

例3 07/15 否 依照1013新制匡列

例4 06/15 否 依照1013新制匡列

當同住家人／同寢室友確診時
接觸師生曾經於三個月內確診過 免匡列

返校指引
111年11月07日起
政府防疫新制



第0日 第1日 第2日 第3日 第4日 第5日 第6日 第7日 第8日

政府
規定

入境日
接觸日

自主
防疫

自主
防疫

自主
防疫

自主
防疫

自主
防疫

自主
防疫

自主
防疫

解除
匡列

校園
指引

可上課
可上班

可上課
可上班

可上課
可上班

可上課
可上班

可上課
可上班

可上課
可上班

可上課
可上班

可上課
可上班

可上課
可上班

快篩
方式１

快篩
陰性

快篩
陰性

快篩
陰性

快篩
陰性

不再
快篩

快篩
方式２

快篩
陰性

快篩
陰性

快篩
陰性

快篩
陰性

不再
快篩

範例 10/31
(一)

11/01
(二)

11/02
(三)

11/03
(四)

11/04
(五)

11/05
(六)

11/06
(日)

11/07
(一)

11/08
(二)

師生的家人／室友確診時 ０＋７
★有條件返校：自主防疫階段兩日內快篩陰性

返校指引

師生本人入境時

111年11月07日起
政府防疫新制



目前防疫規範



生病不到校上課(班)

如身體不適（感冒、發燒、上呼吸道症狀、其他不適情形），
防疫小組建議及早就醫為宜，
如師生已到校，建請儘速返家。

目前防疫規範



目前防疫規範



目前防疫規範



傳染病防治法宣導
第62 條：明知自己罹患第一類傳染病、第五類傳染病或第二類多重抗藥性

傳染病，不遵行各級主管機關指示，致傳染於人者，處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拘役或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63 條：散播有關傳染病流行疫情之謠言或不實訊息，足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者，科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目前防疫規範


